2019年红河州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

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要求，2019年，州财政局按照建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要求，出台了《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评价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同时，推动各级各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绩效管理制度办法，初步构建了全州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。
预算编制阶段，将绩效目标作为项目库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委托第三方共同参与做好事前评估，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审核，得分低于60分的项目一律不得进入一级项目库，不予安排预算，实现预算单位全覆盖。
运行监控阶段，州本级对86家一级预算部门440个州级预算非涉密项目涉及项目支出金额22.07亿元实施了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运行监控管理。同时将绩效与绩效公用经费挂钩，各单位围绕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对2019年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、项目实施进程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进行跟踪管理和督促检查，完成部门绩效目标建立的全额下达当季绩效公用经费，未完成部门绩效目标建立的相应扣减绩效公用经费，扣减的资金由财政部门收回重新安排。2019年州级行政单位全年绩效公用经费为2907万元，除州发改委未按要求完成部门绩效目标建立工作、未拨付其一季度绩效公用经费17.67万元以外，其他部门均已拨付。
重点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阶段。2019年州本级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对2018年重点项目进行跟踪评价，选择党委政府重视、社会关注度高、涉及民生、扶贫等领域或资金投入超过100万元以上的73个项目，7.51亿元资金开展重点支出绩效评价；并重点对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司法局等10个州级部门1.15亿元资金进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。经过评价，10个州级部门整体绩效再评价，9个部门评价为“良”，1个部门评价为“中”。73个重点项目中，14个项目评为“优”，占比19.18%，47个项目评为“良”，占比64.38%， 11个项目评为“中”占比15.07%，1个项目评为“差”，占比1.37%，并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部门动态网站上公开。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完成了对河口、金平、绿春三个边境县的2018年边境转移支付资金4.53亿元的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在红河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部门动态上公开。2020年1月，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批了《红河州财政局关于2018年度预算绩效评价结果通报的通知》，根据财政绩效再评价结果，对部门综合绩效评价为“优秀”的单位（部门）在2020年度增加5%的项目支出预算限额，评价为“一般”的单位（部门）相应扣减2020年度5%的项目支出预算限额；对项目绩效评价为“一般”的项目在2020年项目支出预算限额安排项目支出时不得超过上年预算资金额度的90%。经统计，2020年州发改委、州农业农村局等4个部门被压缩项目支出预算限额合计615万元；州纪委州监委、州机关事务局等9家部门获得奖励增加项目支出预算限额合计335万元。
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。按照上级部门的相关要求，积极组织扶贫资金管理人员，通过财政代录、集中人员录入、微信群培训指导等方式进行录入，在财政部及省财政厅要求的时间内按时完成了2019年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录入工作，基本实现绩效与指标同步。并对上级反馈和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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